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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密码产品生产管理规定 

 

国家密码管理局公告（第 5 号） 

现公布《商用密码产品生产管理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密码管理局 

2005 年 12 月 11 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商用密码产品生产管理，规范商用密码产品生产活动，根据《商用密码管理条例》，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商用密码产品，是指采用密码技术对不涉及国家秘密内容的信息进行加密保护或

者安全认证的产品。 

 

第三条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活动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所称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包括商用密码产品的研制

开发。 

 

第四条 商用密码产品由国家密码管理局指定的单位（以下称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生产。未

经指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商用密码产品。 

商用密码产品的品种和型号必须经国家密码管理局批准。 

 

第五条 国家密码管理局主管全国的商用密码产品生产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依据本规定承担有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国家密码管理局根据商用密码发展的需要，指定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必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开发、生产商用密码产品相适应的技术

力量和场所，具有确保商用密码产品质量的设备、生产工艺和质量保证体系，满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它条件。 

 

第七条 国家密码管理局指定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原则上定期集中进行。 

指定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的程序如下： 

（一）申请单位填写《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申请表》，提交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

理机构；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对申请单位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 

（三）国家密码管理局对通过初审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四）国家密码管理局作出指定决定并告知指定结果。 

 

第八条 被指定为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的，由国家密码管理局发给《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

位证书》并予以公布。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证书》有效期 3 年。 

 

第九条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应当自取得《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证书》之日起 30 日内，

到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许可经营项目登记手续。 

 

第十条 国家密码管理局对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进行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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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应当于每年 3 月 1 日之前，填写《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考核表》并

交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应当于 3 月 31 日之前将

考核意见报国家密码管理局。 

考核结果由国家密码管理局公布。考核不合格的，撤销其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资质。商用密码

产品生产定点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填报考核材料的，视为考核不合格。 

取得《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证书》未满 6 个月的，不参加该年度的考核。 

 

第十一条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变更名称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持变更证明文件到所

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办理《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证书》更换手续。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变更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持变更证明文件到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备案。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破产、解散或者被撤销的，原持有的《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证书》

自行失效。 

 

第十二条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生产商用密码产品，应当在研制出产品样品后向国家密码管理

局申请产品品种和型号。 

申请产品品种和型号应当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商用密码产品品种和型号申请书； 

（二）技术工作总结报告； 

（三）安全性设计报告； 

（四）用户手册； 

（五）测试说明。 

商用密码产品所采用的密码算法应当是国家密码管理局认可的算法。 

 

第十三条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备并且符合规定形式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密码管理机构应当受理并发给《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备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应当当场或者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

知并说明理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将初审意见和全

部申请材料报送国家密码管理局。 

国家密码管理局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报送的材料后应当组织安全性审查（含产品样

品测试，下同），并自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安全性审查所

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通过安全性审查的，在 5 个工作日内批给产品品种和型号，发给产品品种和型号证书，并予以公布。

未通过安全性审查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安全性审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规定所设定的期限内。 

 

第十四条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品种和型号生产产品，并在产品上标明产品型

号。 

 

第十五条 商用密码产品必须经国家指定的机构检测、认证合格，并加施强制性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 

暂未列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商用密码产品，必须经国家密码管理局指定的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第十六条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及其人员，应当对所接触和掌握的商用密码技术承担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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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保密规章制度，对其人员进行保密教育。 

 

第十八条 生产商用密码产品应当在符合安全保密要求的环境中进行。 

保管商用密码产品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第十九条 商用密码技术资料、关键部件应当由专人保管，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防止商用密码技

术的泄露。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品应当妥善销毁。 

 

第二十条 参与商用密码产品安全性审查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应当对商用密码产品的技术方案和安全

设计方案承担保密义务。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照《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证书》由国家密码管理局印制。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